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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丰山酒业、丰山食品和杰飞食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丰山酒业、丰山食品和杰飞食品采购内容相似，主要为

各类烟酒等招待用品， 且上述三家公司均为公司总裁殷平或其家人控制的公

司，下面将发行人向上述三家公司的关联采购合并分析如下：

关联采购 品类 数量（包、瓶） 单价（元

／

包、瓶） 总价（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其他

１０９ ２４２．７２ ２．６５

合计

－ － ２．６５

２０１７

年度

酒

５３８ ３３３．４１ １７．９４

合计

－ － １７．９４

２０１６

年度

香烟

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０

酒

２

，

１６９ ３６３．９０ ７８．９３

其他

－ － １．４５

合计

－ － ８０．４８

２０１５

年度

酒

２

，

７５５ ２３０．７８ ６３．５８

其他

－ － ６．３９

合计

－ － ６９．９７

报告期内公司向丰山酒业等公司采购中高档香烟，平均单价

１００

元

／

包，与

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接近。报告期内公司向丰山酒业等公司采购中高档白酒，平

均单价在

２３０．７８

元

／

瓶至

３６３．９０

元

／

瓶之间， 采购单价的不同主要取决于酒类的

品类不同，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接近。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时，均按照

当时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或者虚

增利润的情形。

②

立强物资

报告期内，公司向立强物资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立强物资 品类 数量（只）

单价

（元

／

只）

总价（万元）

第三方采购价

／

报

价区间（元

／

只）

注

关联采购占

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８Ｌ

铁桶

２０

，

５６２ １７１．２２ ３５２．０６ ２４４．１４ ９９．８７％

２００Ｌ

铁桶

２７０ １２８．６１ ３．４７ １２８．２１－１９２．３１

独家采购

合计

－ － ３５５．５３ －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８Ｌ

铁桶

５３

，

６５４ １６６．５１ ８９３．３９ １５８．１２－１９７．４４

独家采购

２００Ｌ

铁桶

１

，

３８７ １１９．１９ １６．５３ １１９．６６－１７６．０７

合计

－ － ９０９．９２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８Ｌ

铁桶

４４

，

０９２ １５３．８７ ６７８．４６ １４９．５７－１９７．４４

独家采购

２００Ｌ

铁桶

６１９ １２０．８７ ７．４８ １１９．６６－１９７．４４

合计

－ － ６８５．９４ －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８Ｌ

铁桶

４５

，

５３７ １５１．０８ ６８７．９６ １５０．４３－１９６．５８

独家采购

２００Ｌ

铁桶

１

，

２０３ １３７．５２ １６．５４ １２３．９３－１７０．９４

封盖

８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３

无

合计

－ － ７０４．５４ －

注：同类产品存在向非关联第三方采购的，列示第三方采购价；若为独家

采购，列示第三方报价区间，下同。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立强物资独家采购部分原辅材料，主要为规格分

别为

２０８Ｌ

和

２００Ｌ

的铁桶， 报告期内累计采购金额分别为

７０４．５４

万元、

６８５．９４

万

元、

９０９．９２

万元和

３５５．５３

万元， 占当期原辅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３％

、

０．９５％

、

１．０１％

和

０．７８％

，占比较低。 公司向立强物资采购系因该类型钢桶可用于

封装氟乐灵和毒死蜱原药。 立强物资为大丰本地企业，材料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且可稳定供应，经与市场上其他供应商询价对比后，发行人选择与立强物资合

作。发行人向立强物资的采购价格与第三方报价接近，定价公允。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向非关联第三方购买少量同规格的铁桶系为定制产品，单价相对较高。

③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李钟华女士为独

立董事，李钟华女士同时担任（或过去

１２

个月内曾担任）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发行人将与该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生

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南通江山 品类

数量

（千克）

单价

（元

／

千克）

总价

（万元）

第三方采购价

／

报价区间

关联采购

占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 － －

２０１７

年度 草甘膦原药

１３０

，

０００ ２４．１３ ３１３．７０ １９．４７ ９６．９９％

２０１６

年度

草甘膦原药

９６

，

０００ １６．４４ １５７．７８ １７．９２ ３７．５２％

６２％

草甘磷异丙

胺盐水剂

５０

，

０００ ９．６１ ４８．０５ ９．４０－９．９１

独家采购

合计

－ － ２０５．８３ －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部分原辅材料，包括

草甘膦原药和

６２％

草甘磷异丙胺盐水剂，作为农药制剂产品生产或直接销售，

采购金额分别为

２０５．８３

万元、

３１３．７０

万元和

０．００

万元，占当期原辅材料采购总额

的比例分别为

０．２８％

、

０．３５％

和

０．００％

，占比较低。 草甘膦原药为大宗原药产品，

可供应厂家众多，发行人根据自身生产需求向各供应商询价，多方比较后确定

采购对象，该产品采购价格与第三方报价接近，不存在重大差异；

２０１７

年该产

品向第三方采购价低于向南通江山采购价系因向第三方采购发生在上半年，

当时草甘膦价格较低。

２０１６

年度发行人采购

６２％

草甘磷异丙胺盐水剂为独家

采购，系因采购量较小，发行人经由向各供应商询价后确定，采购价格与向第

三方采购价格或市场价格基本一致。

④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李钟华女士为独

立董事，李钟华女士同时担任（或过去

１２

个月内曾担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发行人将与该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生的交

易作为关联交易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湖南海利 品类

数量

（千克）

单价

（元

／

千克）

总价

（万元）

第三方采购价

／

报

价区间

关联采购占

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９７％

残杀威原药

７

，

０００ １２２．２５ ８５．５８ １２０．５１－１２３．９３

独家采购

８５％

甲萘威可湿性

粉剂

２

，

０００ ４２．３４ ８．４７ ４０．１７－４９．５７

独家采购

合计

－ － ９４．０５ － －

２０１７

年度

９７％

残杀威原药

４

，

０００ １１０．６２ ４４．２５ １０６．８４－１２３．０８

独家采购

２０１６

年度

９７％

残杀威原药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０．６２ １１０．６２ １０６．８４－１２３．９３

独家采购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

９７％

残杀威原药，用

于制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采购金额分别为

１１０．６２

万元、

４４．２５

万元和

９４．０５

万

元，占当期原辅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０．１５％

、

０．０５％

和

０．２１％

，占比较低。

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量较小，且经由发行人向各供应商询价后确定，采购价格

与向第三方采购价格或市场价格基本一致。

⑤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李钟华女士为独

立董事，李钟华女士同时担任（或过去

１２

个月内曾担任）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发行人将与该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生

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浙江中山 品类

数量

（千克）

单价

（元

／

千克）

总价

（万元）

第三方采购价

／

报价区间

关联采购

占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 － －

２０１７

年度

扑草净悬浮剂

６

，

４２０ １６．１３ １０．３５ １６．６７－１６．８４

独家采购

硝磺草酮

３

，

９０９ １０８．７４ ４２．５０ １１３．４０ ３８．９２％

５０％

莠去津悬浮剂

１１

，

００４ １２．５３ １３．７９ １１．１１－１４．５３

独家采购

合计

－ － ６６．６４ － －

２０１６

年度

灭草松水剂

７２０ ２４．７１ １．７８ ２８．６３－３２．４８

独家采购

扑草净悬浮剂

２

，

１４４ １６．７９ ３．６０ １７．９５－２０．０９

独家采购

合计

－ － ５．３８ －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硝磺草酮原药以及

部分制剂产品，采购金额分别为

５．３８

万元、

６６．６４

万元和

０．００

万元，占当期原辅

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０．０１％

、

０．０７％

和

０．００％

，占比较低。 发行人向该公司

采购量较小，且经由发行人向各供应商询价后确定，采购价格与向第三方采购

价格或市场价格基本一致。

⑥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李钟华女士为独

立董事，李钟华女士同时担任（或过去

１２

个月内曾担任）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发行人将与该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发生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山东中农

联合

品类

数量

（千克）

单价

（元

／

千克）

总价

（万元）

第三方采购价

／

报价区间

关联采购

占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啶虫脒原药

４９０ １６２．４４ ７．９５ １６０．７８ ２０．１４％

９５％

哒螨灵原药

２

，

５００ ８１．９８ ２０．５０ ７８．６３－７９．４９

独家采购

６６．５％

霜霉威盐酸

盐水剂

２

，

１６０ ２９．２０ ６．３１ ２０．６２ ７３．９０％

９７％

吡虫啉原药

２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８ ２００．９７ ０．０３％

合计

－ － ３４．８４ － －

２０１７

年度

烯啶虫胺

７

，

０００ １４１．５９ ９９．１２ １４５．９４ ３１．２４％

高氯苯油

２

，

１６０ ２９．６５ ６．４０ ４７．７５ ３０．４７％

９５％

哒螨灵原药

１０

，

０００ ６７．３２ ６７．３２ ６４．１０－６５．３８

独家采购

６６．５％

霜霉威盐酸

盐水剂

４

，

６９２ ２２．４４ １０．５３ ２２．６５－２５．２１

独家采购

啶虫脒原药

５７９ １４６．２３ ８．４７ １４１．０３－２１３．６８

独家采购

合计

－ － １９１．８４ － －

２０１６

年度

吡虫啉原药样品

２．５０ ２０４．２４ ０．０５

无 独家采购

烯啶虫胺

４

，

０００ １０６．１９ ４２．４８ １０８．６３ ２３．１０％

啶虫脒原药

５

，

３３１ ７９．２３ ４２．２４ ８０．０９ ４５．９２％

戊唑醇

２

，

０００ ６６．３７ １３．２７ ６３．１５ ５．６８％

合计

－ － ９８．０４ － －

注：

２０１６

年公司向山东中农联合采购部分吡虫啉原药样品， 因金额极低，

无第三方采购价或报价。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部分原药产品，采购

金额分别为

９８．０４

万元、

１９１．８４

万元和

３４．８４

万元，占当期原辅材料采购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

０．１４％

、

０．２１％

和

０．０８％

，占比较低。 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量较小，且经

由发行人向各供应商询价后确定， 向该公司的采购价格与向第三方采购价格

或市场价格基本一致。

２０１７

年公司向山东中农联合采购

６．４０

万元高氯苯油，单

价

２９．６５

元

／

千克，低于向第三方的采购价

４７．７５

元

／

千克，系因采购时点不同，市

场价不同：发行人向山东中农联合的采购发生在

５

月份，制剂生产接近尾声，市

场价较低；发行人向非关联第三方的采购发生在

１２

月份，当时为制剂产品冬储

生产的高峰期，且农药行情向好，市场价较高。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向山东中农

联合采购

６．３１

万元的

６６．５％

霜霉威盐酸盐水剂，单价略高于第三方采购价系因

产品包装规格的差异， 同时向其采购

０．０８

万元的

９７％

吡虫啉原药为实验用样

品，单价高于向第三方的批量采购价格。

综上所述，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原辅材料，均为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具有合

理的商业目的。 发行人的采购由供应部统一负责，市场管理部、生产部和办公室

等需求部门制定采购计划后由供应部实施采购。 供应部根据公司生产计划确定

采购品种和数量，分组进行询价，根据质量要求及相应采购条款对不同供应商进

行性价比分析并确定价格。 产生价格差异的原因包括：

Ａ

、不同批次的采购量存

在差异，采购批量的不同会导致价格折扣存在差异；

Ｂ

、农药产品的价格受市场

供求关系的影响较大，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性，采购时点的不同会导致价格

存在差异；

Ｃ

、其他因素诸如产品规格、包装、区域等因素也会影响采购价格。 对

于同类产品公司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

３

）关联方租赁资产

报告期内，存在发行人承租关联人房屋的情形，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出租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陈亚峰

５．６１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２

单永祥

５．６１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２

吴汉存

５．６１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２

顾翠月

６．７７ １３．５４ １３．５４ １３．５４

合计

２３．５９ ４７．１９ ４７．１９ ４７．１９

报告期内，丰山集团以及丰山测试与陈亚峰、单永祥、吴汉存等人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向上述关联自然人租赁其共有的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泗砖南路

２５５

弄

１５１

号房屋用于办公。南京丰山与顾翠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

于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１０５－６

号中环国际大厦的

１９０５

室和

１９０６

室用于办公。

关于上述关联租赁，公司改制前为出租人与承租人协商定价，改制后以评

估价为基准双方协商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或者虚增利润的情形。

（

４

）与大丰农商行的关联交易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发行人持有大丰农商行

３．１８％

股权，公司董事长殷凤山

担任该行董事。 报告期内与大丰农商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如下：

①

大丰农商行的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期初借款本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００．００ ７

，

７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本期新增借款

４

，

２５０．００ ９

，

９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９５０．００

本期偿还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５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０．００

期末借款本金

６

，

２５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００．００ ７

，

７５０．００

本期利息及手续费

６８．７２ １６４．５７ １７７．７６ ４２２．１６

发行人利息支出合计

３３１．９６ ８３０．２７ ６０３．１９ ８０５．８６

占比

２０．７０％ １９．８２％ ２９．４７％ ５２．３９％

报告期内，公司向大丰农商行贷款利息（税前）占同期税前利息支出总额

的比重分别为

５２．３９％

、

２９．４７％

、

１９．８２％

和

２０．７０％

， 主要系因大丰农商行在当地

经营良好且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从非关联银行获取的

授信额度亦可满足公司的经营需要， 公司在融资渠道方面不存在对关联方的

重大依赖。公司与大丰农商行的借款利率以央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经双方

市场谈判确定，与发行人其他银行的借款利率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利用关

联交易转移利润或者虚增利润的情形。

②

在大丰农商行的利息收入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关联利息收入

１．６６ １．１６ ７．７３ ２９．１２

发行人利息收入合计

６９．２５ ８１．４８ ７２．５４ ２００．８７

占比

２．４０％ １．４３％ １０．６５％ １４．５０％

发行人对大丰农商行的利息收入为存放于该行的资金产生的利息。 上述

业务参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定价， 与同期同类业务的定价相比不存在重大差

异。上述收入金额及占同类交易比例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对发行人业务经营不

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或者虚增利润的情形。

（

５

）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

报告期内，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从本公

司领取薪酬分别为

４５９．５０

万元、

４７５．１１

万元、

４９７．５１

万元和

１６５．４５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各期期末关联资金占

用余额分别为

２８５．０５

万元、

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０

万元和

０．００

万元， 报告期内关联资金

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占款金额 期末占款金额 应收利息合计

２０１５

年度

３６５．０５ ２８５．０５ １８．２４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８５．０５ － ７．９８

２０１７

年度

－ －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关联占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占用年份 初始占款金额 期末占款金额 应收利息 说明

三栋

保健

２０１５

年度

８２．１０ ８２．１０ ４．６５ ２０１０

年三栋保健因保健酒

业务的市场推广向公司借

款，报告期期初三栋保健

占用公司资金合计

８２．１０

万元，后陆续归还，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全部清偿完

毕，还款资金为自筹资金。

２０１６

年度

８２．１０ － ３．６０

２０１７

年度

－ －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合计

－ － ８．２５

丰山

食品

２０１５

年度

６２．０２ ６２．０２ ３．５１ ２０１１

年丰山食品采购白酒

商品，因流动资金缺乏向

公司借款，报告期期初丰

山食品占用公司资金合计

６２．０２

万元， 后陆续归还，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全部清偿

完毕，还款资金为自筹资

金。

２０１６

年度

６２．０２ － ２．７４

２０１７

年度

－ －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合计

－ － ６．２５

丰山房

地产

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５５．９３ ７５．９３ ６．４０

丰山房地产原为发行人全

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剥离时

产生了未支付往来款，报

告期初丰山房地产占用公

司资金合计

１５５．９３

万元，

后陆续归还，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部清偿完毕，还款资

金为自筹资金。

２０１６

年度

７５．９３ － ０．７１

２０１７

年度

－ －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合计

－ － ７．１１

牧王

药业

２０１５

年度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７０ ２０１４

年牧王药业因经营资

金缺乏向公司借款，报告

期期初牧王药业占用公司

资金合计

３０．００

万元，后陆

续归还，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全

部清偿完毕，还款资金为

自筹资金。

２０１６

年度

３０．００ － ０．６４

２０１７

年度

－ －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合计

－ － ２．３４

殷勇

２０１５

年度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１４

年殷勇因其控制的牧

王药业流动资金缺乏以个

人名义向公司借款，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殷勇占用公司资金

合计

３５．００

万元，后陆续归

还，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部清

偿完毕，还款资金为自筹

资金。

２０１６

年度

３５．００ － ０．２９

２０１７

年度

－ －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 － －

合计

－ － ２．２７

报告期内，存在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但均

发生于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之前，股份公司设立

以后，发行人对上述资金占用情况陆续清理回收，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已不存在相

关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况；对报告期内存在的关联资金占用情形，已经

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资金占用天数计提了资金占用费，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应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分别为

１８．２４

万元和

７．９８

万元， 上述资金占用费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收取完毕；

２０１７

年，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独立董事李钟华、郑路明、陈扬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资金占用情况进行

了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

形，但均发生于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之前，股份制

改制完成之后，发行人对上述资金占用情况陆续清理，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已不存

在相关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况且对报告期内存在的关联资金占用情

形，已经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资金占用天数收取了资金占用费，未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

同时，发行人全体股东出具书面确认：本人

／

本单位目前已知晓上述资金

占用的事实。因上述借款发生于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且相关关联方

已向发行人归还全部的借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未给发行人的资金安全和生

产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故本人

／

本单位确认，上述交易未损害本单位作

为发行人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发行人利益

的情形。

此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殷凤山、殷平亦承诺未来不会发生类

似资金占用的情形。

（

２

）接受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因发行人向银行贷款的需要，存在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的

情况，均为保证担保，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合同

编号

签订

日期

关联担保

人

被担

保人

借款

银行

担保金额

／

最高担保额

担保期限

担保

状态

１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１ ／ １

至

２０１８ ／ １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２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１ ／ １

至

２０１７ ／ １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３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１ ／ １

至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３１

期间形成的

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４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５

年丰山农化

个保字第

０１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农化

中国

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１ ／ ２６

至

２０１７ ／

１ ／ ２５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５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ＺＢ１５６５２０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浦发

银行

敞口

３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８

至

２０１８ ／

３ ／ １７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６

《自然人保证合同》

（

ＺＲ鄄

ＲＢＺＨＴ２０１５３２０９８

２０００４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农发

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４ ／ ２２

至

２０１６ ／

４ ／ ２０

已履行

完毕

７

《自然人保证合同》

（

ＺＲ鄄

ＲＢＺＨＴ２０１５３２０９８

２００１０００６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农发

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７ ／ １５

至

２０１６ ／

７ ／ １４

已履行

完毕

８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３２１００５２０１５０００５０

０２

）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殷

平

丰山

集团

农业

银行

８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８

至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７

期间形成的

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９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０２００１０６２０１５１６０１

１８

）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殷

平、吴海燕

丰山

农化

大丰

江南

村镇

银行

７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９ ／ ７

至

２０１６ ／ ９ ／

６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０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５

年丰山个保

字第

０１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中国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９ ／ ２８

至

２０１６ ／

９ ／ ２７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６

信银最保字

第个

００００４－１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中信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８

至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８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２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６

信盐银最保

字第个

００００３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殷平、吴海

燕

丰山

集团

中信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８

至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８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３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１１２０３０５１６００３Ａ００

２

）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农化

兴业

银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１ ／ ９

至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７

期间形成的

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４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１ ／ ２２

至

２０１８ ／

１ ／ ２２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５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６

年丰山农化

个保字第

０１

号）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农化

中国

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３ ／ １

至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７

期间形成的

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６

《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

２０１６

年保

字第

２１０１０３６３３－２

号）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殷

平

丰山

集团

招商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３ ／ ２９

至

２０１７ ／

３ ／ ２８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７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ＺＢ１５６５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

０４４

）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浦发

银行

敞口

６

，

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４ ／ ２９

至

２０１８ ／

４ ／ ２９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８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５ ／ １

至

２０１８ ／ ５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１９

《自然人保证合同》

（

ＺＲ鄄

ＲＢＺＨＴ２０１６３２０９８

２０００６

号）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农发

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６ ／ ２０

至

２０１７ ／

６ ／ １９

已履行

完毕

２０

《最高额个人连带

责任保证书》

（

ＢＺ１０２７１６０００６２６

）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江苏

银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９ ／ ２７

至

２０１７ ／

９ ／ ２６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１

《最高额个人连带

责任保证书》

（

ＢＺ１０２７１６０００６２８

）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平

丰山

集团

江苏

银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９ ／ ２７

至

２０１７ ／

９ ／ ２６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２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１１２０３０５１６０１２Ａ００

２

）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农化

兴业

银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９ ／ ２８

至

２０１７ ／

９ ／ ２７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３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６

年丰山个保

字第

０１

号）

２０１６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中国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４

至

２０１７ ／

９ ／ １３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４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７

年丰山农化

个保字

０１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农化

中国

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１ ／ ９

至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１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５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８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２ ／ １

至

２０１９ ／ ２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６

《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

２０１７

年保

字第

２１０２０２３３３－２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殷

平

丰山

集团

招商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２ ／ ２２

至

２０１８ ／

２ ／ ２１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７

《企业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二部）

农商高保字（

２０１７

）

第

０２８

号）注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金

派包装

丰山

集团

大丰

农商

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３ ／ １０

至

２０２２ ／

３ ／ ５

期间形成的债

权

未履行

完毕

２８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４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４ ／ １

至

２０１９ ／ ４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２９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ＺＢ１５６５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农化

浦发

银行

敞口

３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４ ／ １

至

２０１９ ／ ４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３０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０２００１１８２０１７１６００

５４

）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农化

大丰

江南

村镇

银行

５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４ ／ １８

至

２０１８ ／

４ ／ １８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７

信盐银最保

字第个

００００３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平、吴海

燕

丰山

集团

中信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５ ／ ３

至

２０１８ ／ ５ ／

３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２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７

信盐银最保

字第个

００００７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中信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５ ／ ３

至

２０１８ ／ ５ ／

３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３

《自然人保证合同》

（

ＺＲ鄄

ＲＢＺＨＴ２０１７３２０９８

２０００１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农发

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５ ／ ２４

至

２０１８ ／

５ ／ ２３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４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６ ／ ２９

至

２０１９ ／

６ ／ ２９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５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６８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７ ／ １

至

２０１９ ／ ７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６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８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７ ／ １

至

２０１９ ／ ７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７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１１２０３０５１７００６Ａ００

２

）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农化

兴业

银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８ ／ １８

至

２０１８ ／

８ ／ １０

期间形成的债

权

未履行

完毕

３８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７

年丰山个保

字

０１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慧萍

丰山

集团

中国

银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９ ／ １６

至

２０１８ ／

７ ／ ２６

期间形成的债

权

已履行

完毕

３９

《最高额个人连带

责任保证书》

（

ＢＺ１０２７１７１７１２１５３

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江苏

银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９ ／ １８

至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７

期间形成的债

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０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３２１００５２０１７０００５６

４８

）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农业

银行

７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０

至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９

期间形成的

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７

年丰山农化

个保字

０２

号）

２０１７

年度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农化

中国

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１

至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１

期间形成的

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２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３

，

３２２．６２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８ ／ ３ ／ １

至

２０１９ ／ ３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３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７７．００

万美

元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８ ／ ６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６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４

《保证承诺书》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工商

银行

１３９．００

万美

元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８ ／ ６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６ ／

１

期间形成的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５

《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

２０１８

年保

字第

２１０５０１５３３－２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殷凤山

丰山

集团

招商

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８ ／ ５ ／ ２３

至

２０１９ ／

５ ／ ２２

期间形成的债

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６

《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

２０１８

年保

字第

２１０５０１６３３－１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殷凤山

南京

丰山

招商

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８ ／ ６ ／ ８

至

２０１９ ／ ６ ／

７

期间形成的债权

未履行

完毕

４７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８

年丰山个保

字

０１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殷凤山、胡

惠萍

丰山

集团

中国

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８ ／ ６ ／ １９

至

２０１９ ／

５ ／ ３０

期间形成的债

权

未履行

完毕

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丰山集团与金派包装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丰

山集团将其持有的大丰农商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全部质押给

金派包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该股权质押在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

近年来，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扩张带来的资金需求，发行人积极拓展融资

渠道，通过股权融资、银行借款等方式进行融资以支持发行人快速发展，银行

借款规模较大，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缓解发行人

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避免发行人与其他企业互保的风险，自愿根据发

行人实际需求无偿为公司借款提供相应的担保。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系基于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而自愿提供，未附加任何条件亦未收取任何费用，且不存在突然终止担

保进而导致发行人资金紧张的情形； 随着发行人整体业务规模和品牌知名度

的稳步提升，发行人可用于银行借款抵押的资产也逐步增加，在银行的授信额

度也逐步提升；发行人目前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如发行人

本次发行顺利实施，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及时投入到项目建设， 扩大公司净资

产，进一步提升融资能力。综上，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运作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

３

）关联抵押

／

质押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将房屋、土地使用权、股权、注册商标抵押

／

质押予

关联方用于担保的情形，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名称

签订

日期

抵押人

／

出质人

抵押权人

／

质权人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担保物

１

《股权质押

反担保合

同》

注

２０１７

年度

丰山集

团

金派包装

担保的主债权

为

２０１７ ／ ３ ／ １０

至

２０２２ ／ ３ ／ ５

期间

形成的债权

金派包装代丰

山集团清偿的

全部债务以及

实现质押权的

一切费用

丰山集团持有

的大丰农商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股份及其派生

权益

注：上述《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为《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二部）农

商高保字（

２０１７

）第

０２８

号）的反担保合同。

报告期内发行人为金派包装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均是因为金派包装为发

行人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经友好协商， 发行人为金派包装提供股权质押反担

保，担保物为丰山集团持有的大丰农商行部分股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具

体如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与大丰农商行签订《企业最高额借款合同》（（公司二

部）农商高借字［

２０１７

］第

０２８

号），最高融资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为保证该借款合同

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殷凤山、关联方金派包装同意为债务人

依主借款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了《企业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二部）农商高保字（

２０１７

）第

０２８

号），对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期间形成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债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丰山集团与金派包装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

丰山集团将其持有的大丰农商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全部质押

给金派包装，作为金派包装可能出现担保追偿款的反担保，反担保范围包括金

派包装代丰山集团向大丰农商行清偿的全部债务， 以及金派包装为实现质押

权所产生的费用。

针对上述对金派包装的反担保事项，已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亦发表了独立意见。 发行人与金派包装之间签订的《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所

担保的最终债务为发行人在大丰农商行的借款，反担保内容明确，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编号为（（

０９００００６９

）股质

登记注字［

２０１８

］第

０６２７０００８

号）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批准了丰山集团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的注销申请。

３

、关联往来款项余额

截至报告期期末，关联方往来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单位 期末余额 说明

其他应付款

李钟华

２．５０

独董津贴

郑路明

２．５０

独董津贴

殷凤旺

０．０５

应付报销款

应付账款 盐城市大丰立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８０

应付货款

合计

１５．８５ －

（三）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情况

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决策权与程序作出规定， 公司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关

联交易审批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提请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５

年日常持

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提请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６

年日常持

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关联交易

及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及《关于提请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７

年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均对上述议

案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提请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８

年日常持

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四）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参照市场环境，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定价原则与

独立第三方交易一致。 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并履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决策程

序。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除本招股说明书摘要已经披露的情况外，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

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交易。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１

、董事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本届董事任

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殷凤山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４７

年生，专科学历，高级

经济师。 曾任大丰县农化二厂（丰山集团前身）厂长；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任丰山有限董事长；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期间曾兼任草庙镇党委副书记，

先后担任中共盐城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盐城市第四届、第五届、第七届人

大代表，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曾获得“全国乡镇企业家”、“江苏省明星企

业家”、“江苏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现任公司董事长，盐城市第八届人大代

表；兼任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农药协会副会长，盐城市大丰区民

营企业商会会长。

殷平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生，专科学历。曾任丰

山有限保管员、营销办主任、工会主席；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丰山有限总

裁，曾任大丰市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政协委员；曾获得“江苏省劳动

模范”、“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江苏省五一巾帼标兵”、“江苏省十大年度经济

人物”、“盐城市优秀企业家” 等荣誉， 并在

２０１５

中国职业经理人大会上荣获

“

２０１５

中国杰出

ＣＥＯ

（高级职业经理人）”称号。 现任公司董事、总裁，盐城市第

八届政协委员；兼任盐城市大丰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陈亚峰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生，专科学历，高级

经济师、品牌管理师。曾任大丰县农化二厂总账会计，大丰市第十一届、第十二

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丰山有限党委书记、董事、

常务副总裁；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常务副总裁。

单永祥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生，本科学历。曾任

大丰市黄海制药厂操作工，丰山有限工艺员、车间主任、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丰山有限副总裁，并曾任大丰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裁，大丰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吴汉存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生，本科学历，中国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曾任工商银行大丰市支行职员；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丰山有限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尤劲柏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生，研究生学历。曾

任江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江苏高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毅

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至今任江苏毅达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现任公司董事。

李钟华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生，博士学历。曾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感光材料技术开发中心工程师， 哈尔滨工程大学

教师、副教授，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今

担任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郑路明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４

年生，硕士学历，高级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审计处副处长、财务处

处长，重庆迪马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重庆东银集团财务副总裁，江苏江动

集团常务副总裁，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重庆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扬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生，本科学历。曾任江

苏省劳动厅职员，江苏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

师、管理合伙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今，创办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主任；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

２

、监事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公司监事会成员

３

人，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人，本届监

事任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缪永国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生，专科学历。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丰山有限制剂生产部负责人、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制

剂销售负责人、监事会主席。

王晋阳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５

年生，硕士学历，工程

师。 曾任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丰山有限技术部经理、副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工程师、监事。

崔日宝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２

年生，本科学历，中级

经济师。历任南京润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主管，丰山有限成本核算会

计、财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内审部经理、职工监事。

３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殷平、陈亚峰、单永祥和吴汉存，基本情况参见董

事简介。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薪酬情况

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从本公司领取薪酬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２０１７

年薪酬（含税）

殷凤山 董事长

１０２．３０

殷平 董事、总裁

９３．９０

陈亚峰 董事、常务副总裁

８０．７０

单永祥 董事、副总裁

８０．６２

吴汉存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３７．１０

尤劲柏 董事注

－

李钟华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郑路明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陈扬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缪永国 监事会主席

２９．３４

王晋阳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２９．８６

崔日宝 职工代表监事

１３．７０

李俊卿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３．０９

王波 核心技术人员

３１．８４

合计

５７２．４４

注：尤劲柏为公司外部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丰山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领取工资。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兼职情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兼

职情况及所兼职单位与丰山集团的关联关系如下：

姓名

在本公

司任职

兼职（任职）单位

在兼职（任职）单

位职务

与公司

关联关系

殷凤山 董事长

盐城市大丰区民营企业商会 会长 无

江苏省农药协会 副会长 无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副会长 无

丰山农化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全资

子公司

南京丰山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全资

子公司

大丰农商行 董事 参股公司

殷平 董事、总裁

盐城市大丰区女企业家协会 会长 无

丰山测试 执行董事

全资

子公司

陈亚峰

董事、常务副

总裁

丰山农化 监事

全资

子公司

牧王药业 董事 关联方

缪永国

监事会

主席

丰山测试 监事

全资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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